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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配售現有股份及
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實際用途之澄清公告

茲提述億和精密工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其內容有
關配售本公司現有股份（「股份」）及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配售及認購」）之公佈（「該公
佈」），及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刊發的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年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具相同涵義。

除該公佈和年報所述資料外，董事會希望提供有關配售及認購所得款項淨額實際使用用
途的更多信息。

配售及認購所得款項的實際用途

配售及認購所得款項淨額，扣除配售佣金和其他相關開支後，約�幣131,270,000元。本
公司將此配售及認購所得款項淨額用作於持續擴張其現有業務及一般�運資金用途。

截至年報日期，所有所得款項淨額已用於：（i）約�幣34,200,000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
26.1%）已被用作本集團之一般�運資金；（ii）約�幣51,870,000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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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用於購買在中國的生產設備；及（iii）約�幣45,200,000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
34.4%）用於在越南興建新工業園。

承董事會命
億和精密工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傑

香�，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張傑先生（主席）、張建華先生（副主席）及張耀華
先生（行政總裁）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德河先生、梁體超先生及林曉露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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